








云阳财农〔2025〕88号


云阳县财政局
关于下达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

人和街道、盘龙街道、江口镇、凤鸣镇、高阳镇、龙角镇、栖霞镇、巴阳镇、渠马镇、宝坪镇、云安镇、蔈草镇人民政府，县农业农村委、县气象局：
[bookmark: _GoBack]根据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财力补助的通知》（渝财预〔2025〕18号）和县农业农村委、县财政局《关于下达云阳县2025年第二批市级衔接资金项目建设计划的通知》（云阳农发〔2025〕114号），现下达2025年第二批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000万元给你们（详见附件1）。此次下达的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将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进行日常监管，实行动态监控，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请各项目实施单位抓紧时间组织实施项目，严格执行《云阳县财政局等6部门 关于修订<云阳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云阳财农〔2024〕24号）规定，加强资金管理，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同时加快预算执行进度，落实绩效目标，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预算执行结束后，对照确定的绩效目标开展绩效自评，并形成相应的自评结果。
此项资金由相关单位列报决算，支出功能科目见附件1，按支出内容相应列支出经济科目，请认真做好相关会计核算和账务处理，确保资金及时兑现。

附件：1. 云阳县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第二批）分配表
2. 云阳县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第二批）绩效目标表

云阳县财政局               
2025年9月19日

抄送：县司法局、县住房城乡建委。
云阳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9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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